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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对西安城市运动公园园区内的乔木、灌木、草坪、时令鲜花，多年生草本花卉等绿植实施养护管理，内容包括：浇水、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杂草防除、死株死苗清理及补植、枯枝断枝清理、植物防寒处理、中耕培土、绿化设施标志维护、绿地排积水、管护范围的卫生清洁、日常巡查、安全巡查、防护安全措施、防汛抢险应急等。
二、整体景观要求
植物种植结构调控合理、层次丰富、长势健壮，无枯死株存在。花坛、花带齐全，花坛内四季有花，重大节日有鲜花展出。各类园林植物搭配合理有致，管护精细。公园环境达到“整洁清新、花木繁茂、景色优美、意境深邃”的效果。乔木、灌木、绿篱、地被植物修剪符合观花、观果、观叶、塑形要求。草坪管养达到色泽一致、生长均匀、黄土不露天。病虫害防治、浇水、松土施肥、改土等措施效果良好，及时采取措施防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三、技术要求
1、乔木养护
（一）行道树养护质量标准
1.景观效果：同一道路树种相同、规格一致，树木生长强健，叶色正常，树冠整齐；分支点、树高、冠幅、林冠线基本一致，最底层分枝下沿基本在同一平面，相邻株胸径相差不超过平均胸径的20%；无连续缺株死株、断桩、严重枯枝，树木保存率100%，存活率达到100%；不影响照明设施、公共交通通行、行人视线等，无树体附着物（夹板、空输液袋、绳子等）。
2.树冠、树枝、树干：树冠基本完整，主侧枝分布均匀，通风透光；树干基部基本无蘖芽滋生，枝干粗壮，无明显枯枝，基本无蛀干害虫活卵、活虫，主、侧枝无介壳虫活虫。
（二）其他区域乔木养护质量标准
1.景观效果：乔木生长健壮、叶色正常、树冠整齐，群落结构合理，植株疏密得当，层次分明，植株间无明显抑制现象，特殊造型植物修剪造型美观，保证景观效果。无缺株少苗、死株、断桩、严重枯枝，树木保存率100%，存活率达到100%；。
2.树冠、树枝、树干：树冠基本完整，主侧枝分布均匀，通风透光；乔木无明显倾斜，主干、枝干正常生长，无明显枯枝、死桩、无蛀干害虫的活卵、活虫，侧枝无虫害。
（三）养护要求
1.乔木每年应保证不少于的养护次数：进行修枝剪形2次，需要修剪造型的植物造型修剪4次，树下除草4次，松土施肥1次并保障冬季施1次追肥，有害生物防治4次，已发生的病虫害及时治理，防止蔓延，浇水浇灌根据天气情况及生长情况保证充足生长所需水分，垃圾随产随清。视具体情况择期进行，达不到景观效果的情况下需追加次数。
2.补植：确定死亡乔木5天内清理，在自然天气条件允许条件下20天补植，不能立即补植的制定计划在适应季节补植。按同品种、同规格补植，个别规格过大的，经申请，甲方同意后，补植乔木与原乔木胸径相差不超过10%。
3.应急处置：制定应急救援措施，对危树及时采取修枝、加固、更换等措施，遇灾害天气及时组织进行抢扶。应急作业时应确保交通顺畅。
2、灌木养护
（一）灌木（自然式灌木）养护质量标准
1.景观效果：密度合理，植株搭配协调，冠形整齐，形状轮廓清晰，整体自然丰满；无死株，无枯枝残花，无病虫害。
2.生长势：灌木长势健壮，整体叶色正常，色泽鲜亮；花灌木开花及时，着花率高、开花繁茂，色块灌木花后修剪及时合理；块状、带状花灌木无缺株露土，叶面覆盖率达100%，色块分明现调清晰流畅，盛花时期覆被度达90%以上。
3.杂草控制：无大型、恶性、缠绕性杂草，无影响景观效果杂草，杂草率低于2%。
4.病虫害防治：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措施，防治措施效果显著，常见病虫害控制在2%以内，已发生的病虫害要及时治理，防止蔓延。
（二）灌木（自然式灌木）养护要求
1.每年应保证不少于的养护次数：进行修剪4次，林下除草4次，松土施肥4次并保障冬季施1次追肥，有害生物防治4次，已发生的病虫害及时治理，防止蔓延，浇水浇灌根据天气情况及生长情况保证充足生长所需水分，垃圾随产随清。视具体情况择期进行，达不到景观效果的情况下需追加次数。
2.补植：确定死亡植物5天内回收，空缺植物在自然天气条件允许条件下10天补植。补植灌木品种一致，高度不低于原灌木5cm。
（三）绿篱灌木及整形灌木养护质量标准
1.景观效果：密度合理，造型整齐，轮廓清晰，色泽鲜亮，无病虫害，老桩绿篱不宜露脚，修剪平整造型美观，无死株和干枯枝，枝叶繁茂。带状灌木同一树种绿篱横向不应产生高差，不得产生缺窝现象，每100㎡绿篱内缺窝面积不得大于1㎡。整形植物应保障树形完满整齐，无萌蘖。
2.生长势：绿篱及整形灌木长势健壮，叶色正常，无缺株断行，不露土。
3.杂草控制：无大型、恶性、缠绕性杂草，无影响景观效果杂草。
（四）绿篱灌木及整形灌木养护要求
1.每年应保证不少于的养护次数：进行修剪整形12次，除草4次，松土施肥4次并保障冬季施1次追肥，有害生物防治4次，已发生的病虫害及时治理，防止蔓延，浇水浇灌根据天气情况及生长情况保证充足生长所需水分，垃圾随产随清。视具体情况择期进行，达不到景观效果的情况下需追加次数。
2.补植：确定死亡植物5天内回收，空缺植物在自然天气条件允许条件下10天补植。补植灌木品种一致，高度不低于原灌木5cm。
3、地被植物及草坪养护
（一）养护质量标准
1.景观效果：地被植物密度合理，景观效果好；草坪生长旺盛、叶色正常，无明显斑秃、枯草层；无死株，无病虫害；无明显裸露空缺，每100㎡草坪斑秃、裸露、虫害、人为践踏等原因造成的缺损不应大于1㎡；草坪生长季节不应出现大面积枯黄现象，每100㎡草坪枯黄面积不应大于1㎡。
2.生长势：草种基本纯真，生长茂盛，草根不裸露，草高不超过10cm，草坪覆盖率大于98%。
地被植物生长茂盛，基本无枯叶、死株、缺株，覆盖率大于95%，集中斑秃不大于50cm-100cm，与其他植物交界处清晰整齐，无病虫害发生。
3.杂草控制：基本无杂草，无10cm以上杂草，纯净度达98%以上，杂草比率小于5%。
（二）养护要求
1.草坪每年应保证不少于的养护次数：修剪18次，除草5次，施肥4次并保障冬季施1次追肥，有害生物防治4次，已发生的病虫害及时治理，防止蔓延，浇水浇灌根据天气情况及生长情况保证充足生长所需水分。视具体情况择期进行，达不到景观效果的情况下需追加次数。
2.地被植物每年应保证不少于的养护次数：适当修剪，除草4次，施肥4次并保障冬季施1次追肥，有害生物防治5次，已发生的病虫害及时治理，防止蔓延，浇水浇灌根据天气情况及生长情况保证充足生长所需水分。视具体情况择期进行，达不到景观效果的情况下需追加次数。
3.植物补植：草坪出现斑秃或空缺时，在自然天气条件允许条件下10天内补铺同种草皮或洒同种草籽，补植后加强养护， 保证一个月内覆盖率达 98％。地被植物出现死株、空缺在自然天气条件允许条件下10天内完成补植，补植品种一致，长势较好，保证成活率达98％以上。
4、时令花草养护
（一）养护质量标准
1.地栽时令花草
（1）景观效果：整体整洁美观、四季有花、层次分明、图案清晰、色彩搭配适宜、株行距适宜，无残花败叶、无倒伏、无病虫害，不露底土。缺株情况每100㎡不大于10株，每平米栽植密度，花卉覆盖率大于95%，同一组团花期调控应基本一致。
（2）生长势：花卉植物生长健壮，花繁叶茂，花色艳丽，全年观花期大于300天，重大节假日有花，有花率大于80%。
（3）杂草控制：无影响景观外貌的杂草。
2.容器栽培花草
（1）整体景观：布置协调美观，容器完整、清洁，与植株相匹配，无缺株少苗，无杂草。
（2）生长势：植物生长健壮，花繁叶茂，无枯枝、枯叶、残花，无病虫害。
（二）养护要求
1.每年应保证不少于的养护次数：进行修枝助花2次，除草8次，松土施肥4次，有害生物防治4次，已发生的病虫害及时治理，防止蔓延，浇水浇灌根据天气情况及生长情况保证充足生长所需水分。视具体情况择期进行，达不到景观效果的情况下需追加次数。
2.花草更换补栽：根据植物生长开花特性，按期更换花草；存在死株、缺株、少苗时，在10天内补栽，补栽需要整体景观相配，补植后加强水肥管理，保证成活率达98％以上。
四、通用要求
（一）安全、环保
1.绿化养护单位应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每月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加大安全巡查和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消除绿带、园林设施、雕像、亭、乔木等存在的安全隐患。
2.养护作业时应设置警示牌、警示标志，做好疏导工作，保证作业人员和过往行人安全。
3.作业人员应统一着装作业，夜间作业应着警示工作服，按安全操作规程作业。
4.做好扬尘治理工作，打扫干净作业现场，园林垃圾日产日清。
5.遇灾害性天气及时组织进行抢险。
6.作业车辆停放安全，不妨碍交通，车辆干净卫生不影响市容。
6.作业中无安全事故。
7.服务期内，造成安全责任事故，一律由养护单位负责处理和解决，并承担全部费用及责任。
（二）巡视巡查
1.每日全覆盖巡查1遍，做好巡查记录。
2.发现砍伐树木、损坏设施等毁绿、伤绿、占绿情况时，管护单位应立即进行制止，并向主管部门报告。
3.发现植物死亡的，需及时收回并补栽。
4.发现植物发生病虫害、植物上有杂物（栓绳挂物、空输液袋、草绳、扫帚等）或植物倾斜倒伏时，应及时防治、处理或清除。
（三）绿化卫生
1.园区内绿地整洁，无明显石瓦块、纸屑、果皮、塑料袋等废弃物、垃圾，无枯枝落叶堆积。每天8:00-20:00动态保洁，及时清理。
2.绿化生产垃圾（如修剪的树枝、草末等）做到随产随清。
（四）其他要求
1.如遇重大创建活动、重要检查、重要接待或突发事件无条件配合天府旌城要求，做好相应工作。
2.服从管委会的监督考核管理，并接受省、市、区及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3.在服务期内，造成苗木长势不良或大面积枯死，应免费按同品种同规格对死亡苗木、草坪及时更换、补植，并确保成活。若不能按要求进行补植的，采购人可依法终止合同，并按赔偿责任进行赔偿。若无能力进行补植的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补植或委托相关机构鉴定损失金额，服务单位应按合同约定赔偿损失并承担鉴定费用。
（五）资料管理
1.年初报送年度工作计划，每月报送月度工作计划、工作完成情况及总结，数据准确。工作计划要精确、详细、有效，工作计划及完成情况不得低于绿化养护的要求与标准。
2.基础数据资料、变更资料及时记录入档，方便清查。
五、人员、设备要求
1.人员配置最低要求：项目管护人员不低于40人（含）（其中管理人员3人，绿化管护人员37人）。
2.主要设备配置最低要求：洒水车、高空作业车，清运车，绿篱机、剪草机、割灌机，打药机等。化肥、农药等绿化养护所需的物品若干，满足《绿化养护作业要求及质量标准》需求。（以上工具均使用新能源充电设备）
六、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本项目一采三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期满双方协商再行续签。第二年合同签订依据第一年考核结果，若考核合格，续签第二年合同，第二年考核合格，续签第三年合同。因中标人后续履约质量无法保障或者采购人采购需求发生变化，可以依法终止合同。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一年的服务费用,此费用包含但不限于项目所需的设施设备配备、工人工资、安全、各种保险、福利、工伤赔偿、劳务纠纷赔偿、税费，管理费、肥料、药剂、耗材、植物死亡补植等以及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水、电、油、设施设备保险、维修保养、设备折旧费及绿化的统一劳保服装等全部费用。
2、服务地点：张家堡广场、西安城市运动公园
3、养护总面积：约266428㎡。
4、合同价款：全费用综合单价包干。
全费用综合单价包含但不限于完成本服务项目的直接费、间接费、保险费、利润和税金以及投标人必须花费的其他费用，并全面考虑所有风险和责任、义务等的全部费用。
5、甲方按季度向乙方支付养护费用，每季度第一周内支付上季度费用。合同期满后一个月内，如无养护管理质量问题，甲方向乙方支付第四季度养护款。具体支付明细如下：
第一季度支付合同价的20%，第二季度支付到合同价的50%，第三季度支付到合同价的70%，第四季度支付到合同价的100%。
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付款申请及等额合法税务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迟付款且无需承担任何违约或者赔偿责任。甲方对发票核对无误后    日内支付该发票对应金额的价款。
6、合同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劳动力、材料、设备和服务等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无需再支付任何费用。
7、说明：合同结算价按实际发生量及全费用单价据实结算。
8、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相关要求、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合同条款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号)相关规定执行。
9、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及法律责任。 
2)解决争议的方法:
（1）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不能达成协议时，依法向采购人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诉讼期间，乙方不得停止服务，并应保证采购合同的继续履行执行。


